
《关于公布2025年县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一、清理依据及范围
（一）清理依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226 号)、《新乡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新司办〔2025〕5号）。
（二）清理范围。2025年3月1日前以县政府和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现行有效的全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清理程序
2025年3月18日，延津县印发《延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延政办〔2025〕8号），要求各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立足本单位实际，组织专门力量，对其起草的每一份文件进行评估，提出继续有效、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的具体清理意见或建议，说明理由和依据，经合法性审查部门审核后形成评估报告。对应当修改、废止的文件抓紧修改、废止，对已失效的文件要及时清理，做到应修尽修、应废尽废，县司法局逐件对清理意见进行审查，汇总后形成《关于公布2025年县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三、清理结果
一、《延津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长北线建设控制区管理的通告>》（延政〔2003〕67号）等80份行政规范性文件确认继续有效。
二、对《延津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区绿化管理的通告>》（延政〔2004〕49号）等8份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
三、《延津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县管河道堤防及工程设施管理的通告>》（延政〔2003〕71号）等32份行政规范性文件宣布废止。
四、《延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延津县城市规划区内自备井查封及征费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延政〔2010〕79号）等12份行政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

